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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政办发〔2023〕48 号

余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余姚市 2023 学年教育事业计划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直各部门：

《余姚市 2023 学年教育事业计划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余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5 月 2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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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姚市 2023 学年教育事业计划

2023 年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,是实施“十

四五”规划的承上启下之年。全市教育系统以深化“打造幸福

教育，培育红色传人”工作目标，坚持“办好每一所学校、教

好每一位学生”的教育理念，擦亮“姚优教”品牌，全面提高

各类教育发展水平。根据以上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，现将全市

2023 学年教育事业计划安排如下。

一、2023 学年各类教育事业招生计划

（一）学前教育。

计划招收新入园托班幼儿 116 班，2320 人；小班幼儿 417

班，12395 人。在园幼儿达到 1471 班，39354 人，平均班额 27

人，3—5 周岁净入园率达到 99.2%以上。计划年内新（改）扩

建公办幼儿园 9 所以上，不断扩大优质学前教育资源，公办幼

儿园覆盖率达到 54%以上，普惠性幼儿园招生覆盖率达到 90%以

上。进一步规范幼儿园办园秩序，提高保教质量。

（二）义务教育。

小学：计划招收年满 6 周岁（2017 年 8 月 31 日前出生）的

小学新生 314 班，13462 人（新生班额原则上控制在 45 人及以

内）。小学在校生人数计划达到 1848 班，76874 人，平均班额

41.6 人。全市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100%。

初中：2023年小学毕业生预计11760人（其中本市生源51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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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外地生源 6637 人），比上年增加 718 人，考虑到部分外来

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将回户籍地就读，计划初中招收254班，11135

人（新生班额控制在 45 人及以内），小学升初中比例达到 100%。

初中在校生人数达到 748 班，31849 人，平均班额 42.57 人。

按照“流入地为主、公办学校为主”原则，力争外来务工

人员随迁子女公办学校接纳率达到 95%。按照省规范民办义务段

发展双“双控”工作要求，逐年适当压减民办招生比例，确保

2024 年达到省定 5%内比例要求。

（三）高中段教育。

2023年上半年初中毕业生预计9417人，实际报名参加2023

年中考 9110 人（其中省内生源 4380 人，省外生源 4730 人，符

合条件的省外生源 3500 人）。按照初升高比例 99%以上、普职比

6：4 原则，考虑到部分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将回户籍地接受

高中段教育，计划普通高中招生 97 班，4444 人，职业高中招生

69 班，3227 人，同时适当向市外职高、技校输送生源。

（四）特殊教育。

市特教中心计划招收学前教育 1 班，5 人；小学 1 班，10

人；初中 1 班，12 人；职高 2 班，20 人；在校学生达到 15 班，

159 人。积极推进适龄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工作，按计划推进

乡镇(街道)随班就读资源教室建设，着力加强残疾儿童少年生

活自理能力培养和技能培训。适龄三类残童入学率达到 98%。

（五）成人教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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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强乡镇（街道）农村成校服务乡村振兴、助推共同富裕

能力，巩固成校在终身教育体系建设中的基础地位，加强校园

文化、信息技术、特色品牌等内涵建设，拓展办学功能，提升

办学水平。以乡镇（街道）成校为主阵地，围绕乡村振兴、就

业创业、社会治理等工作，加强高素质农民、企业职工、“两后

生”预备劳动力、家政服务从业人员、“双证制”成人高中、弱

势群体等培训，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的高技能人才和高素

质劳动者。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，坚持以服务为宗旨、需求

为导向，积极构建终身教育体系，大力发展老年教育，推进普

惠性人力资本提升、社会人员学历提升、社区教育进农村文化

礼堂、老年人智能技术普及、老年教育进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等

工作，办好教育民生实事。全年计划完成高素质农民培育 3754

人次，农村实用技术培训 13585 人次，企业职工岗位培训 61048

人次，家政及养老服务从业人员 34280 人次，“两后生”劳动预

备教育 1340 人次，老年教育 158256 人次，老年人智能技术培

训 33721 人次，成人双证制教育培训 69833 人次。

二、加快推进教育基建建设，不断提升公共服务能力

（一）学前教育。编制完成《余姚市学前教育设施布局专

项规划（修编）》，各乡镇（街道）“十四五”期间再新建 1-2 所

公办幼儿园。完成兰江街道黄山公寓南侧幼儿园新建工程、丈

亭镇中心幼儿园新建工程、小曹娥镇第二幼儿园装修工程和实

验幼儿园育蕾园装修工程竣工验收，完成姚北漫悦湾小区配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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幼儿园、高铁红星江月府配套幼儿园和高铁云成大境府配套幼

儿园的移交接收。机关幼儿园龙泉园迁建工程、凤山街道胜一

幼儿园新建工程、梨洲街道梨洲小学北侧幼儿园新建工程和陆

埠镇幼儿园新建工程争取 2023 年开工建设。

（二）义务教育。编制完成《余姚市教育设施布局专项规

划（修编）》，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共享。完成凤山小学扩建

改造工程、肖东二小综合楼新建工程和临山镇中改造提升工程

竣工验收，确保 2023 年秋季投入使用。推进实验一小扩容提升

工程和朗霞街道更大小学教学楼新建工程尽快开工建设，加快

做好城西学校新建工程、长安小学扩建工程和双河学校新建工

程等项目前期工作。

（三）高中教育。完成第四职业技术学校改扩建工程前期

工作，尽快开工建设。全力推进市职业技术学校迁建工程和新

建高中工程建设，年内完成选址意见书、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

研究报告等报批。

（四）高等教育。完成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余姚校区项目设

计工作，为 2024 年项目开工建设打好基础。

三、加强招生监管，规范收费行为

继续严格实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“公民同招”政策。各级

各类学校要严格执行上级部门有关招生的纪律要求，严格按计

划、政策、程序和范围招生；严肃查处违规招生和招生过程中

的违规违纪行为，切实维护招生政策执行的公信力，确保我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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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生工作规范有序开展，推动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。学校要

加强招生政策宣传，按照公开、便民原则，及时公告学校招生

工作信息；不得在招生宣传和报名条件中设置带有歧视性的条

款。扎实有效规范涉校、涉生收费行为，未经有关部门核准不

得随意提高收费标准，变相提高报名门槛。民办学校应提前公

布收费标准，严格按照物价部门核准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收费。

附件：1-1.余姚市 2023 学年学前教育事业计划表

1-2.余姚市2023 学年公立幼儿园教育事业计划表

2.余姚市 2023 学年小学教育事业计划表

3.余姚市 2023 学年初中教育事业计划表

4.余姚市 2023 学年普通高中教育事业计划表

5.余姚市 2023 学年职业高中（含本市中专）教育

事业计划表

6.余姚市 2023 学年特教中心教育事业计划表

7.余姚市 2023 学年成人（社区）教育事业计划表

抄送: 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市人武部，市

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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